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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宁津县大付社区安置项目

（二）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名称：宁津房开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0-06-22，法定

代表人为商怀玺，注册资本为 60000 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14227636777303。公司注册地址: 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福宁小区南门西侧底

商,公司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材料

销售;水泥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项目规划审批

2020 年 4 月该项目取得项目代码为 2020-371422-70-03-031883 的《山东省建

设项目备案证明》。

2021 年 5 月 26 日取得了宁津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

鲁（2021）宁津县不动产权第 0002100 号。

2021 年 5 月 26 日和 2021 年 7 月 1 日取得了宁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分别为：371422202105260101、371422202107010201。

2021 年 5 月 26 日取得了宁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编号为：建字第 371422202100022 号。

2021 年 5 月 19 日取得了宁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

编号为：地字第 3714222021000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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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该项目位于宁津县幸福大街南侧，宁德路西侧，振华大街以北。总用地面积

48553 平方米，主要建设 11 栋住宅楼及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 145783.14 平方米，

其中计容建筑面积为 109268.82 平方米，主要包含住宅建筑面积为 96616.82 平

方米，商业建筑面积为 10935.87 平方米， 配套用房建筑面积为 1358.94 平方米；

大门及其它 357.19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36514.32 平方米。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0 年 11 月至 2025 年 12 月。

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编制依据

1、山东省建筑工程综合定额；

2、山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

3、德州市材料预算价格；

4、当地类似工程的造价；

5、现行投资估算的有关规定；

6、当地相关取费标准。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筹措原则

（1）项目投入一定资本金，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续融资的可能。

（2）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

2、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筹措包括项目单位自筹、发行专项债券等方式。其中，项目单位自

有资金 20,200.00 万元，已发行专项债券 47,100.00 万元，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000.00 万元，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2,100.00 万元。

表 2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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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总投资 70,400.00 100.00%

一、资本金 20,200.00 28.69%

（一）自有资金 20,200.00 28.69%

（二）专项债券

1、已发行专项债券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 50,200.00 71.31%

（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47,100.00 66.91%

（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000.00 1.42%

（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2,100.00 2.98%

（四）银行融资

三、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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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平衡测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公式 合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

经营活动收入 A 111,160.46 14,744.30 - - - - -

经营活动支出 B 20,639.41 1,062.10 - - - - -

支付的各项税费 C - - - - - -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D=A-B-C 90,521.05 13,682.20 - - - - -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 -

建设成本支出 E 70,400.00 22,800.00 - 15,000.00 2,000.00 28,500.00 2,100.00

流动资金支出 F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G=-E-F -39,800.00 -22,800.00 - -15,000.00 -2,000.00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 -

资本金（自有资金） H 20,200.00 10,100.00 - 10,100.00 - -

专项债券 I 50,200.00 22,800.00 - 15,000.00 2,000.00 8,300.00 2,100.00

银行借款 J -

偿还债券本金 K 50,200.00

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支付债券利息 M 10,555.02 - 772.92 772.92 1,218.42 1,261.22 1,383.86

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O=H+I+J-K-L-M-N 9,644.98 32,900.00 -772.92 24,327.08 781.58 7,038.78 716.14

四、期初现金 P - - 23,782.20 23,009.28 32,336.36 31,117.94 38,156.72

期内现金变动 Q=D+G+O 62,590.03 23,782.20 -772.92 9,327.08 -1,218.42 7,038.78 716.14

五、期末现金 R=P+Q 62,590.03 23,782.20 23,009.28 32,336.36 31,117.94 38,156.72 38,8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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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项目资金平衡测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公式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

经营活动收入 A - 96,416.16 - - - - -

经营活动支出 B - 19,577.30 - - - - -

支付的各项税费 C - - - - - - -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D=A-B-C - 76,838.85 - - - - -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

建设成本支出 E - -

流动资金支出 F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G=-E-F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

资本金（自有资金） H

专项债券 I

银行借款 J

偿还债券本金 K - 22,800.00 - 15,000.00 2,000.00 8,300.00 2,100.00

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支付债券利息 M 1,507.86 1,507.86 734.94 734.94 289.44 246.64 124.00

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O=H+I+J-K-L-M-N -1,507.86 -24,307.86 -734.94 -15,734.94 -2,289.44 -8,546.64 -2,224.00

四、期初现金 P 38,872.86 37,365.00 89,895.99 89,161.05 73,426.11 71,136.67 62,590.03

期内现金变动 Q=D+G+O -1,507.86 52,530.99 -734.94 -15,734.94 -2,289.44 -8,546.64 -2,224.00

五、期末现金 R=P+Q 37,365.00 89,895.99 89,161.05 73,426.11 71,136.67 62,590.03 60,366.03



6

（二）应付本息情况

本项目 2021 年 4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22,8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7 年，利率

为 3.39%；2023 年 1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5,0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7 年，利率

为 2.97%；2024 年 8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2,0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7 年，利率为

2.14%；2025年 6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7,3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 7年，利率为 1.68%；

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000.00 万元，假设债券期限为 7 年，利率为 4.00%；后续

拟发行专项债券 2,100.00 万元，假设债券期限为 7 年，利率为 4.00%，在债券存

续期每年支付债券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综述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新

增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利

率

当年偿还

利息

本息合

计

2021 年 22,800.00 22,800.00 1.68%-4%

2022 年 22,800.00 22,800.00 1.68%-4% 772.92 772.92

2023 年 22,800.00 15,000.00 37,800.00 1.68%-4% 772.92 772.92

2024 年 37,800.00 2,000.00 39,800.00 1.68%-4% 1,218.42 1,218.42

2025 年 39,800.00 8,300.00 48,100.00 1.68%-4% 1,261.22 1,261.22

2026 年 48,100.00 2,100.00 50,200.00 1.68%-4% 1,383.86 1,383.86

2027 年 50,200.00 50,200.00 1.68%-4% 1,507.86 1,507.86

2028 年 50,200.00 22,800.00 27,400.00 1.68%-4% 1,507.86 24,307.86

2029 年 27,400.00 27,400.00 1.68%-4% 734.94 734.94

2030 年 27,400.00 15,000.00 12,400.00 1.68%-4% 734.94 15,734.94

2031 年 12,400.00 2,000.00 10,400.00 1.68%-4% 289.44 2,289.44

2032 年 10,400.00 8,300.00 2,100.00 1.68%-4% 246.64 8,546.64

2033 年 2,100.00 2,100.00 - 1.68%-4% 124.00 2,224.00

合计 50,200.00 50,200.00 10,555.02 60,755.02

（三）本息覆盖倍数

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90,521.05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

60,755.02 万元，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49。

四、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项目单位（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保证严格按照政府债券管理相关规定

履行相应义务，确保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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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根据专项债券《信息披露文件》规

定的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单位（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应以本方案中的项目

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目上缴财政，按时、足额支付政府专项债券本息。

五、项目风险分析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任何建设项目，都应对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有充分的估计，投资单位

和建设单位都应作出应对的预案准备，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范和化解。一般而言，

项目的建设风险来自两个方面：

1、技术风险

主要指工程建设技术不先进、技术采用不合理引起的工程问题造成的损失。

2、工程风险

指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和工程设计本身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工程量

增加、投资增加、工期拖长所造成的损失。从本项目各项建设内容来看，各建筑

单体及其使用用途基本上属通用的民用建筑工程，工程建设无特殊的技术要求；

从已知的工程地质勘探结果和邻近场地建设情况看，本项目场址范围无不良地质

构造，适合项目各项工程建设。因此，其建设风险较低。

降低项目建设风险的措施是：加强与规划、设计单位联系，降低因双方沟通

不及时或不力造成的设计频繁变更；对规划设计方案进行专家评审，及时发现问

题；加强项目管理，健全招投标制度，优中选优，精心组织承包方施工；加强与

施工承包方的协调沟通，帮助其提高工作效率；加强监理工作；健全工程监督机

制与责任机制，杜绝因责任心不强或谋私动机引起的材料不合格现象。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是项目运营后来自于市场变化的风险。包括市场需求下降、成

本上升或价格下跌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化会最终导致项目营运利润下降，从而

达不到预期的投资目标。但从本项目财务分析所作现金流量分析、盈亏平衡分析

和敏感性分析结果看，项目有较好的财务预期收益率，且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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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目本身财务分析结果，结合滨城区当地经济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分析，

项目市场风险较低。

化解可能存在和出现的市场风险的主要措施：

1）建立一支强有力的营销队伍，在继续稳定现有客户群的基础上，努力拓

展新的业务领域和客户；

2）减低运营成本，在保持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不断降低项目运营成本费用

开支，提高利润水平

2. 运营成本增加风险

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特别是日常检查、养护、大修和安全等方面的管理

存在一定的风险，项目管理部门的运营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正

常安全运营、抢险救灾及运营效益。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宁津县大付社区安置项目主管部门为宁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单位为

宁津房开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0.10 亿元用于项目建设。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本项目符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中，鼓励类第四十二条“其他服务业”第一项“1 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第

四项“城乡社区基础服务设施及综合服务网点建设”，是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

的产业。

（2）符合国家及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三十四章

“建设和谐宜居城市”第三节“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危房改造”中指出：“基本完

成城镇棚户区和危房改造任务。将棚户区改造与城市更新、产业转型升级更好结

合起来，加快推进集中成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



9

危旧住房和非成套住房改造，棚户区改造政策覆盖全国重点镇。完善配套基础设

施，加强工程质量监管。”。　

（3）符合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德州市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提出，通 过政府购买存量房

和发放补贴推进住房保障，确保完成棚户区改造 16490 户，力争货币化安置比

例达到 50%；改善住房供给结构，鼓励房地产企业兼并重组、战略合作，发展

旅游、养老、医疗等跨界地产；积极稳妥开展农村宅基地货币化补偿、“两权两

换”、“房票安置”等试点，鼓励农民进城买房。

棚户区大都是基础设施严重不配套的平房、简易房、危险房集中区域，建设

年代久远，房屋破旧，低矮潮湿，拥挤不堪，环境脏乱，排水不畅，安全隐患大，

居民生活极为不便，加快改造刻不容缓。实施棚户区改造还有利于改善城市面貌，

提高 城市品位，使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城市整体功能进一步完善，也会使城市

土地实现集约高效利用。同时，有利于增强城市吸引力，提高城市综合实力、核

心竞争力。

（4）是有效扩大内需的客观需要

项目建设涉及的消费领域广大，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政府的一定量投资，就

能带动多倍的人民群众投资和其他社会资金的投入，产生巨大的投资拉动效应，

带动钢铁、水泥、玻璃、煤炭、建材等一系列产业的振兴，以及家电、运输、通

讯等行业的繁荣。此外，项目的建设能够同时拉动文化、卫生、教育以及家电等

消费需求。

（5）项目的建设是提升城市形象的迫切要求

项目周边水电、交通、环卫等公共设施不够完善，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许多不

便：一是雨季淹水严重。由于自然村与周边的道路地势高低不一、下水道水平不

一、管径不一，造成排水不畅，雨季处于低洼地的居民首先淹水，甚至还造成厕

所粪便倒灌。二是道路标准低。区域内的道路与周边道路标准不统一，既狭窄、

路面又不平整，经常引发交通堵塞。特别在发生火灾险情和重病救护时，影响急

救、抢险车辆的通行。

房屋在高矮、新旧、外形、用材，以及前后排列、朝向等方面非常杂乱，特

别是违章搭建情况非常严重。区域内基本没有绿化和休闲场所，不是狭窄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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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拥挤的房屋，居民们房前、屋后见空建房，房屋建筑面积在不断延伸。居民

们在一些边角地或耕种菜地或辟为露天粪坑；生活垃圾清倒不规范、不及时；房

屋密度大，采光和通风性能很差。

由于房屋无序建设，使该区域的给水、排水、道路等基础设施遭到了不同程

度的损坏，使本来质量低劣的房屋，更加无法居住，给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

重的影响。

该区域严重影响城市景观。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各个区域、整体环境必

须统筹兼顾、相互协调，才能促进城市形象的提升。鉴于以上情况，市政府为提

高居民生活质量，美化城市环境，决定对该区域进行改造。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1）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目前城市主要街路和中心地区的城市环境大为改善，市容环境整洁干净。但

村庄的住宅建设以自发性为主，建筑缺乏统一规划，建筑质量参差不齐，村庄用

地没有得到合理的安排，建设用地浪费，道路未形成系统，道路尘土飞扬、下雨

泥泞不堪，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严重威胁生活在这里的群众的身体健康，必须

通过大规模改造来改善农村环境。

（2）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根据城市规划要求，近期内将进行本项目建设，通过项目建设进一步改善人

民群众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推动城市的科学和谐发展，并可充分利用城市

土地，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该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3）提升城市形象

项目周边的水电、交通、环卫等公共设施不够完善，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许多

不便：一是雨季淹水严重。由于自然村与周边的道路地势高低不一、下水道水平

不一、管径不一，造成排水不畅，雨季处于低洼地的居民首先淹水，甚至还造成

厕所粪便倒灌。二是道路标准低。区域内的道路与周边道路标准不统一，既狭窄、

路面又不平整，经常引发交通堵塞。 特别在发生火灾险情和重病救护时，影响

急救、抢险车辆的通行。

房屋在高矮、新旧、外形、用材，以及前后排列、朝向等方面非常杂乱，特

别是违章搭建情况非常严重。区域内基本没有绿化和休闲场所，不是狭窄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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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拥挤的房屋，居民们房前、屋后见空建房，房屋建筑面积在不断延伸。居民

们在一些边角地或耕种菜地或辟为露天粪坑；生活垃圾清倒不规范、不及时；房

屋密度大，采光和通风性能很差。

由于房屋无序建设，使该区域的给水、排水、道路等基础设施遭到了不同程

度的损坏，使本来质量低劣的房屋，更加无法居住，给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

重的影响。

该区域的现况，既影响了区内居民的生产、生活，又制约了城市整体环境质

量的改善和提升，并影响到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各个

区域、整体环境必须统筹 兼顾、相互协调，才能促进城市形象的提升。

（4）扩大就业渠道，容纳劳动力

本项目除满足居民回迁要求，还可带动社区内及周边商业、饮食、文化、娱

乐等相关行业增加就业人员。

（5）带动当地商业、饮食、文化、娱乐、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

通过本项目建设使过去相对分散居住的居民集中社区内，由于人口密度增加，

加之腾出土地再新上一些项目增加部分人群，必将增加项目区消费需求，从而带

动商业、饮食、文化、娱乐、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项目建成后，本项目土地出让净现金流入 90,521.05 万元，成本费用主要为

债券产生的利息和债券本金，总成本费用为 60,755.02 万元，项目本息覆盖倍数

为 1.49，可达到收支平衡，因此，本项目是可行的。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2020 年 4 月该项目取得项目代码为 2020-371422-70-03-031883 的《山东省建

设项目备案证明》。

5、项目成熟度

2020 年 4 月该项目取得项目代码为 2020-371422-70-03-031883 的《山东省建

设项目备案证明》。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本项目所需资金为县财政资金及申请专项债券资金，该项目已列入当地政府

工作计划，且政府财政能力可支持本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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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1）收入预测的合理性。本项目收费标准充分参考了当地市场的承受能力，

符合当前宁津县土地腾空市场现状。

（2）成本预测的合理性。本项目充分考虑到当地物价及同类项目的实际运

营情况，并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颁发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

（第三版）规定的原则和要求对项目运行成本费用进行核算，成本的预测较为准

确合理。

（3）收益观测的合理性。本项目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

（第三版）等规定，测算项目收益，收益测算过程例规。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限

内项目收益能够覆盖本息。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本项目债券属于 2025 年债券申请领域中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类，没有列

入“负面清单”，符合本次申请债券的有关规定。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和偿债风险点

项目组织机构健全，目前已按要求设置专门机构对项目进行管理，分工基本

明确。宁津县财政局负责预算审核、资金筹集、拨付及监管，各单位职责分工明

确，且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完全可以支持本项目的正常运营及债券本息的支

付。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1）绩效目标设定明确。本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明确，即通过该项目的实施，

提供棚户区基础设施为一体的服务，进一步推进棚户区事业改革发展，满足宁津

县市场发展的需要。

（2）与部门长期规划目标、工作目标一致。

该项目优化城镇发展布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居住

功能，有序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持续加大城

镇棚户区改造工作力度，扎实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确保棚户区、危房、城市

边界和功能区内村庄全部改造完毕。

（3）项目受益群体定位准确。该项目受益群体定位为宁津县的棚户区居民，

以及宁津县整体经济发展。



13

（4）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与项目高度相关。该项目绩效目标为进一步推进

全县经济发展，满足棚户区居民对居住环境的需要，相关指标设置均与该项目高

度相关。

（5）绩效目标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挑战性。今后一段时间，宁津县的住房

需求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剧，因此，该项目的建设规模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并留

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同时本项目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对地方财政有一定的压力，

且工期较紧，如期完成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三）评估结论

宁津县大付社区安置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

90,521.05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60,755.02 万元，项目本息覆盖倍数为 1.49 倍，

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项目可以通过自筹、发行专项债券等方式完成资金筹措，

为本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总的来说，本项目绩效

目标明确，可实施性较强，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符合专

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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